附件三
九十八年度電視節目行銷海外地區公開播送補助案切結書
茲保證本（　　　　　　　　　　　　　　　　　　　　　　　　　　　請填入節目名稱）節目（以下簡稱本節目）及立切結書人符合下列事項：
一、
本節目非屬政府機關（構）委製，亦非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政府編列預算捐（補）助之電視頻道、事業製作（含委製、合製）。
二、
本節目未獲行政院新聞局節目製作補助。
三、
立切結書人保證，所繳各項申請文件、資料屬實。如本節目獲補助後，查有文件、資料虛偽不實或立切結書人有違反補助要點規定之一或獲補助節目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經法院判決確定者，行政院新聞局應取消立切結書人之獲補助資格，立切結書人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補助金。
  
此致
行政院新聞局
  
立切結書人：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為制式表格，請勿擅自變動內容。
